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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皮革行业是我国轻工行业的支柱产业之一，是由制革、制鞋、皮具、皮革服装、毛皮及制品五个

主体行业，以及皮革科技、皮革化工、皮革机械、皮革五金、鞋用材料等配套行业组成。其中制革行业

是可再生资源的加工产业，是畜牧业的延伸，具有自身的产业特点。皮革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

大量能源，及高污染排放，是节能减排重点行业。 

本规则所指的皮革企业是指皮革、人造革和合成革材料及其制品生产企业。 

附录 A  提供了皮革企业能源管理基本情况。 

本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轻皮革企业能源管理过程，采用系统的方法使轻工行业皮革

企业实现能源目标，提高能源绩效。同时，本规则为认证机构在皮革企业开展能源管理体

系认证时提供统一、规范的依据。 

GB/T 23331/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规定了适用于各类组织的能源管理体系

的要求，为各类组织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提供了系统的要求。本规则依

据 GB/T 23331/ISO 50001，结合皮革企业能源使用和管理的实际情况而制定。本规则的基

本框架与国家标准 GB/T 23331/ISO 50001 保持一致。在基本的框架内， 提出了针对皮革

企业的能源管理相关要求。 

皮革企业可将本规则与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相结合加以应用。 

本规则既不对皮革企业规定具体的能源绩效准则，也不提供详细的管理体系设计规范。 

皮革企业可按照本规则寻求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其能源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可在开展自

我评价和自我声明、寻求相关方对其符合性的确认时参照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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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体系-皮革制造认证实施规则 

1 范围 

本规则结合皮革企业能源管理的特点及国家和行业的能源管理政策和要求，建立、控

制能源管理的核心要点：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能源目标、指标，能源管理方案，运

行控制，监视、测量与评价，行业、通用设施设备能源管理要点进行编写。其目的是为了

皮革企业建立、实施和保持能源管理体系的认证的辅助依据。 

本文件配合 GB/T 23331/ISO 50001 亦可适用于皮革企业建立、实施与自我评价其能源

管理体系。旨在为组织确定有效的能源管理体系要素和过程，使组织能够根据标准要求制

定并实施能源方针和目标。 

本文件应与 GB/T 23331/ISO 50001 一起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导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源平衡通则 
GB/T 13234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5316  企业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5317 燃煤工业锅炉节能监测 
GB/T 15910 热力输送系统节能监测 
GB/T 16664 企业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16665 空气压缩机组及供气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17166  企业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T 18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T 23331/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QB/T 2262  皮革工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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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与定义 

GB/T 23331/ISO 50001、GB/T 2589、GB 17167、GB/T13234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余热  

皮革及其制品生产过程中的排气、产品、物料、废物、工质等带走的热量均称为余热。

在能量利用中，供给能量恒等于有效利用能量与损失能量之和,在损失能量中可回收利用的

能量称谓余能，其中的载热性余能通常称谓余热。    
3.2 主要（直接）生产系统  

直接生产系统是从原料经计量进入备料输送设备开始，直至成品入库为止的有关工序

组成的完整的工艺过程，及相关设施、设备。如牛皮轻革生产企业的主要生产系统可包括

组批、称重、预浸水、主浸水、去肉、碱脱毛、浸灰、剖层（灰皮）、脱灰、软化、浸酸、

鞣制、静置、剖层（蓝湿革）、削匀、复鞣、水洗、中和、填充、染色加脂、挤水（烫板）、

干燥、振软（摔软）、磨革、除尘、绷板、封底、干燥、振软、摔软、喷顶层、成品革包装

等；如 PU 合成革生产企业的主要生产系统可包括湿法、干法、后段处理和揉纹过程，如湿

法工艺过程含配料、搅拌脱泡、放料、放布、预含浸、烫平、涂布、凝固、水洗、烫平、

烘干、冷却、收卷等；如干法工艺过程含配料、搅拌、过滤、一涂、烘干、二涂、烘干、

贴合、烘干、冷却、剥离等。    
3..3  辅助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是为生产系统工艺装置配置的工艺过程、设施和设备。皮革企业辅助生

产系统主要包括动力、供电、机修、供水、供气、供热、制冷、余热利用、检验和测量、

信息管理、照明、污泥和生活垃圾及危险废弃物的处理以及安全环保装置等，适用时包括

食品保鲜和配送过程。 
3.4 附属生产系统  

附属生产系统为生产系统专门配置的生产指挥系统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如皮革企业附属生产系统主要包括办公楼、食堂、澡堂、宿舍等。 
3.5 工艺参数 

工艺参数是指为满足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等要求，对生产设备、

设施和（或）系统、过程规定的运行参数。皮革企业所控制的工艺参数主要包括烫平、烘

干、冷却、压花、干揉等所涉及的运行参数。 
3.6 关键过程特性  

关键过程特性是指在可预料的合理范围内变动会显著影响用能设备、设施、过程和（或）

系统的能源效率的特性。皮革企业的关键过程特性可包括冷却介质压力、冷却介质温度、

冷却介质进出口温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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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皮革生产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要求 

本部分内容是对 GB/T 23331/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在皮革行业应用的展

开和具体化，并未增加或提高标准的任何要求。 

4.1 基本要求 

皮革制造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ISO 50001 的要求。 

4.2 附加要求 

4.2.1 基本条件 

皮革企业在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时，应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 
a） 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可以承担法律责任。可以是独立法人、独立法人的一部分或其

下属单位，但该部分或下属单位必须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能够按照能源管理体系的

要求独立运行，且运行 6个月以上的； 

b） 申请认证范围应在其法律地位文件和资质规定的范围内； 

c） 具备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适用时）； 

d） 生产工艺和设备满足国家产业政策和淘汰高能耗识别（产品）及落后产能的要求； 

e）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符合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规定； 

f） 产品单位综合能耗达到国际或地方能耗限额的规定（适用时）。 

4.2.2 体系范围 / 边界 

皮革制造企业应根据其管理职责和覆盖区域界定能源管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包括确定能

源管理体系所涉及的地理位置、职能部门、能源和（或）耗能工质类型、产品范围、用能

过程和能源管理环节等。适用时，皮革企业所涉及的能源和（或）耗能工质类型应包括水、

煤、电、燃料油、蒸汽、耗能工质等。皮革企业的用能过程和能源管理环节至少应包括： 
a） 主要（直接）生产系统：准备工段、鞣制工段和整饰工段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艺

过程和装备。如牛皮轻革生产企业的主要生产系统可包括原皮-组批-浸水-脱毛-去肉

-浸灰-剖层（灰皮）-脱灰-软化-脱脂-浸酸-鞣制-组批-静置-剖层（蓝湿革）-削匀-复
鞣-水洗-中和-填充-染色-加脂-挤水（烫板）-干燥-整理-压花-振软（摔软）-烫平-磨
革、除尘、绷板、封底、干燥、振软、摔软、喷顶层、成品革包装等；如 PU 合成

革生产企业的湿法工艺过程含配料、搅拌脱泡、放料、放布、预含浸、烫平、涂布、

凝固、水洗、烫平、烘干、冷却、收卷等；如干法工艺过程含配料、搅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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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涂、烘干、二涂、烘干、贴合、烘干、冷却、剥离等。 
b） 辅助及附属生产系统：动力（供配电系统）、供热系统（锅炉、热力输送管道）、余

热利用、检验和测量、污泥和生活垃圾及危险废弃物的处理、供水、照明等；仓储、

办公楼、食堂、职工宿舍等。 
 注：范围和边界一经界定，范围和边界内的所有活动，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

生产系统以及其它不可区分的所有的过程和管理活动，均需包含在能源管理体系范围内。 

 

4.2.3 法律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 

皮革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ISO 50001 的要求及以下要求： 
a） 应及时获取并更新法律法规、标准及行业性的其他要求，尤其应关注国家皮革行业

的相关产业政策、提倡和淘汰的工艺设备相关文件及要求。皮革行业能源管理常用

法律法规、其他要求和标准参见附录 B。 
b） 对获取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中适用内容进行识别，找出应遵照执行的内容。在管

理承诺、能源方针、能源评审、能源管理基准和绩效参数、能源目标和指标的制定

与实施、能力培训、运行控制、主要用能设备管理、能源采购、测量与分析、合规

性评价、管理评审等活动中加以应用。 

c） 对已识别适用的能源管理法律法规、标准和其他要求，应符合GB/T 23331/ISO 50001
的文件控制要求。并在建立、实施和保持能源管理体系时加以考虑，确保持续满足。 

d） 皮革制造企业在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时，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包括皮革产业

发展政策和规划中的行业准人条件。并按照固定资产节能评估审查相关要求进行合

理用能评估。 

4.2.4 能源评审 

4.2.4.1 皮革制造企业初次建立能源管理体系时应进行初始能源评审,已经建立能源管理体系

的企业应按照策划的时间间隔进行能源评审,当设施、设备、系统、工序等发生变化时,应根

据对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的影响程度确定是否重新进行能源评审。能源评审的过程及结果

应形成能源评审报告,作为能源管理体系策划、实施、持续改进的基础。 
注 1：能源评审可由能源管理团队负责执行，必要时也可以邀请有能力的能源监测或能源服务机构

共同参与。 

注 2: 皮革企业能源评审宜应对过去至少一年及现状的能源使用情况和能源消耗水平数据进行收集。 

注 3：能源审计、节能量审核、清洁生产审核、能效对标、节能目标考核等活动的信息可作为能源

评审的输人。 

4.2.4.2 皮革企业应确定主要能源使用区域，识别、评价对能源使用和消耗有重要影响的设

施、设备、系统、过程、操作规范、作业人员资格和其它相关变量，包括工艺参数和关键

过程特性。能源评审应至少应涵盖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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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评价主要能源使用区域相关的能源绩效水平及发展趋势，能源绩效宜采用定量化描

述； 
b） 评价系统优化、工艺布局及设备匹配的合理性，过程设计对能耗的影响，如物料输

送距离、生产能力的匹配、设备额定功率的匹配等； 
c） 评价主要用能设备（系统）类型及其运行等工艺参数及其它相关变量对能耗的影响。

如：烫平、烘干、冷却、压花、干揉等所涉及的工艺参数及相关变量对能耗的影响

等； 
d） 评价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关键过程特性对能耗的影响，如动力、供电、

机修、供水、供气、供热、制冷、余热利用、检验和测量、信息管理、照明、污泥

和生活垃圾及危险废弃物的处理以及安全环保装置、办公场所、食堂、澡堂、宿舍

等所涉及的关键过程特性对能耗的影响； 
e） 评价材料使用、生产组织和运行管理对能耗的影响，如：材料等级、生产作业计划、

生产节拍、设备运转率、设备完好率、开停机次数、空载率等； 
f） 充分考虑现有皮革企业先进的节能技术和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技术改造等对能耗的

影响； 
g） 评价操作人员资格及作业规范对能耗的影响，如：锅炉的司炉工等； 
h） 适用时，评价余热利用、污泥和生活垃圾及废弃物的处理对能耗的影响等。 

4.2.4.3 通过能源计量和测量及数据统计，分析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

中在过去、现在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状况，识别并记录改进能源绩效的机会。必要时，皮

革企业可采用能量系统优化、能源网络图、能效对标、专家诊断、最佳节能实践、员工参

与等方法确定改进能源绩效的机会。皮革企业应鼓励一线技术人员和作业人员参与改进能

源绩效的机会的识别和评价。 

4.2.5 能源基准 

4.2.5.1 皮革企业应根据能源评审的信息,并考虑自身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特点相适应的时段,
建立能源基准，并明确能源基准适用的范围和边界，以及物理单位和表达式。通过能源基

准对能源绩效的变化进行监视,制浆造纸企业确定能源基准的时段应包括一轮四季气候时间,
该时问可以是一个完整年度,也可以是近是近三年的四个季节的组合。在主要能源使用不变

情况下,一般以上一年度的实际能源消作为能源基准。也可以参照自身在正常生产状态下一

定时期的能源消耗和能源效率的合理值。 
4.2.5.2 皮革企业应在各层次建立相互关联的能源基准。 

a） 反映企业整体能效水平，覆盖皮革企业全部生产系统的的能源基准（包括各级政府

发布的产品单位综合能耗限额标准的能源基准： 
1）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吨标煤/万元）； 
2）单位皮革综合能耗(tce/km2)、单位人造革和皮革综合能耗（tce /km2） 

b） 主要（直接）生产系统能源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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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皮革综合能耗(tce/km2)、单位人造革和皮革综合能耗（tce /km2） 
2）干法水耗（m3/万米）、湿法水耗（m3/万米）、取水量（m3/m2 成品革）、水重复

利用率（%）等。 
c）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可以单独能源核算的部门、系统、过程、设施、设备

或工作岗位等分层次建立能源基准。 
1）适用时，蒸汽锅炉的能源基准：单位供热耗标准煤(kgce/GJ); 
2）适用时，空压机组的能源基准为气电比。 

4.2.5.3 皮革企业根据能源结构、产品品种、原辅材料、生产工艺、管理水平、设备更新与

维护、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等的重大变化情况调整能源基准。 
 

4.2.6 能源绩效参数 

4.2.6.1 能源绩效参数应与企业能源目标指标体系相适应，适于监视测量，其识别范围可包

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各种用能过程、装置、设施和设备。 
4.2.6.2 皮革企业能源绩效参数的设置应包括： 

a） 管理层面（与主要能源使用的控制有关）和运行层面（与设备、设施运行控制等有

关）； 
b） 可直接测量的参数:  
c） 烫平温度、烘干时间、烘干温度、蒸汽压力、蒸汽温度、排放废气温度、合格品率、

功率因数、负载率、得革率； 
d） 模型计算获得的参数：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综合电耗、锅炉热效率等。 

4.2.6.3 皮革企业应记录并定期评审确定和更新能源绩效参数的方法。适用时，确保能源绩

效参数的更新和能源基准的调整相互匹配。 
 

4.2.7 能源目标、能源指标与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4.2.7.1 皮革企业应在能源方针框架内,考虑能源评审中识别出的国家、地方有关能耗限额、

节能量目标的强制性要求和能源基准,建立并评审能源目标和指标,并制定实现能源目标和

指标的时间进度。能源目标和指标应可测量和考核,并形成文件。 
4.2.7.2 皮革企业应在以下层面上建立能源目标和指标:  

a）反映企业整体能效水平的，覆盖全部生产系统的能源目标、能源指标： 
1）产品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吨标煤/万元） 
2）产品可比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3）适用时，节能量指标。如：皮革综合能耗(tce/km2)、人造革和皮革综合能耗（tce 

/km2）、干法水耗（m3/万米）、湿法水耗（m3/万米）、取水量（m3/m2 成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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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重复利用率（%）等。 
b） 主要（直接）生产系统能源目标、指标： 

1）单位皮革综合能耗(tce/km2)、单位人造革和皮革综合能耗（tce /km2） 
2）干法水耗（m3/万米）、湿法水耗（m3/万米）、取水量（m3/m2 成品革）、水重复

利用率（%）等。 
c）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可以单独能源核算的部门、系统、过程、设施、设备

或工作岗位等分层次建立能源目标、指标。 
1）适用时，蒸汽锅炉的能源基准：单位供热耗标准煤(kgce/GJ); 
2）适用时，空压机组的能源基准为气电比等，  

注 1：皮革企业同岗位不同班次的能源对标及相似工艺水平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对标活动是制定能源目标

的有效方法之一。 

4.2.7.3 能源管理方案 
皮革企业在确定能源管理方案时，应对改进能源绩效机会排序优先级加以考虑。能源管理

实施方案的策划过程应重点考虑：主要能源使用的要求，可供选择的各技术方案的评审结

果，为实现能源目标指标可利用的资源等。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可以是产品机构调整方案、工艺技术改进方案、设备设施改造方案、与

能源有关的设备大修、管理改进方案等。能源管理方案涉及工艺技术改进、设备设施改造

等技术改造时，应参考国家发布的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淘汰高耗能设备和国家明令淘

汰的或者限制使用的设备，应优先选用代表皮革企业先进水平的工艺和设备等要求。 
随着企业生产活动的进行，作业条件、设备状况等会随之发生变化，为有效节能，企业应

定期对能源管理方案进行评审，并视变化情况对方案进行修订。 
注：基于过程方法，在皮革企业建立质量计划、环境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时，可能也包括了能源绩

效的改进。 

4.2.7 信息交流 

皮革企业应进行以下信息交流: 
a) 对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能源目标指标在员工所在岗位及相应层次进行内部沟

通。当能源绩效纳人企业考核机制时,对考核的过程及结果应予以内部沟通； 
b) 与热力提供方就蒸汽供应、生产负荷变化、定期检修等信息及时进行沟通； 
c) 收集皮革行业的节能技术、最佳节能实践等外部信息,用于改进能源管理绩效。 

4.2.8 文件要求 

企业应建立健全节能目标责任制、节能管理制度、能源计量/统计/监督管理制度、原（燃）

料验收管理制度、消耗定额管理制度、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报告制度等制度。 
涉及能源管理策划与设计、能源输入、能源转化、能源分配和传输、能源使用（或消耗）、

能源分析与评价、节能技术应用等有关资源的规定，也应建立必要的文件，并关注实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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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4.2.9 运行的策划和控制 

4.2.9.1 皮革企业应根据能源评审结果识别、策划与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运行过程，确保在

规定运行条件下，建立与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能源目标指标、能源方针相一致的运

行准则。 
4.2.9.2 皮革企业主要能源使用的运行控制过程应包括： 

a）皮革主要的生产运行、活动，如：烫平、烘干、冷却、压花、干揉等； 
b）主要用能设备有：去肉机、削匀机、剖层机、干燥机、磨革机、锅炉等，对设备（系

统）的维护过程有润滑、保养、维修、日常巡查、能效检测等，影响因素有维护周

期、维护人员能力、经济运行指标、能效指标等。 
c）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运行过程，如：动力、供电、供水、供气、供热、

制冷、检验和测量、照明、办公场所、食堂、澡堂、宿舍等； 
d）生产管理运行过程，如：生产作业计划安排，跑冒滴漏管理等； 
e）操作人员及作业规范运行过程，如：锅炉和制冷系统的操作员工、作业要求等； 
f）适用时，余热利用、污泥和生活垃圾及废弃物的处理过程，如二次蒸汽回收等。 

4.5.5.4 皮革企业应关注相关运行规定是否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现场的各类能源使用（特别

是主要能源使用）是否得到有效控制。现场管理的重点区域涉及：主要生产工艺过程及重

点用能设备、锅炉房、余热发电、煤棚料场、油料储区、送变电室、维修车间等。对现场

过程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工艺流程及设备、辅助设施符合节能的原则； 
b）现场不应有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c）操作工况应稳定，且符合工艺要求； 
d) 煤、电、油、水、气等能源的存储转化应有规定要求，设施应正常运行，应无异常

的振动、噪声、或跑、冒、滴、漏； 
e) 设施正常运行的检查制度； 
f) 能源计量器具和监测装置的维护制度。 

 

4.2.10 设计 

4.2.10.1 皮革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ISO 50001 的相应要求。 
4.2.10.2 皮革企业应充分优化设计，确定能源使用的合理性，严禁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

工艺及产品，设备选型应采用高效节能型产品，确保降低能源消耗和提高能源利用率。新

建和改扩建的皮革生产线，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4.2.10.3 皮革企业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 
皮革生产和加工过程使用能源的种类、经济性、可获得性，鼓励开发使用先进燃烧技术提

高燃料特别是劣质燃料的利用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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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匹配系统和设备设施，优化用能，如：总图与建筑节能、工艺节能、电力系统节能、

辅助设施节能等，新建和改扩建皮革生产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时，可以考虑清洁生产标准

中的能耗标准； 
节能新技术和方法，以及最佳节能实践与经验，如：电机变频调速节能改造等。 
4.2.11 能源服务、产品、设备和能源采购 

4.2.11.1 皮革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ISO 50001 的相应要求。 
企业为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实施的各种能源服务采购，应重视服务提供方

（节能技术公司等）的选择、评价和实施，重点关注能源服务绩效。 
4.2.11.2 对于皮革生产所需煤、油、天然气、电及其他能源，企业应制定评价标准或规范，

明确计量、验证、储存和输配的要求。 
4.2.11.3 皮革企业应对干燥机、磨革机、锅炉等设备，余热利用系统设备，辅助系统的变配

电设备、空压设备、通风设备等的采购、使用和处置进行控制，并定期进行监测，应重点

关注相应设施的经济运行情况。 
4.2.11.4 企业为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实施的各种能源服务采购，应重视服务

提供方（节能技术公司等）的选择、评价和实施，重点关注能源服务绩效。 

4.2.12 监视、测量与分析 

4.2.12.1皮革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ISO 50001 的相应要求。 
4.2.12.2皮革企业定期监视、测量和分析的关键特性至少应包括： 

a）能源绩效参数，如：皮革综合能耗(tce/km2)、人造革和皮革综合能耗（tce /km2）、
干法水耗（m3/万米）、湿法水耗（m3/万米）、取水量（m3/m2 成品革）、水重复利用

率（%）等； 
b）影响能源消耗的主要工艺参数：烫平温度、烘干时间、烘干温度、冷却时间等；  
c）影响能源效率的关键过程特性，如：冷却介质压力、冷却介质温度、冷却介质进出

口温差等； 
d）使用废弃物替代燃料的能源利用比率（适用时）； 
e）为满足国家节能（量）要求而分解的能源消耗指标（适用时）。 

4.2.12.3皮革企业应对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余热和废弃能(如二次蒸汽回收)管理绩效

进行单独测量。 
4.2.12.4 皮革企业的测量计划应确保可统计出综合能耗、产品单位产值综合能耗、产品可

比单位产量综合能耗，并与各级政府发布的能效限额标准的计算方法保持一致。 
4.2.12.5皮革企业对能源测量设备的配置和管理应满足 GB17167 标准要求。用于能源输入

与输出贸易结算的计量的设备应定期检定。用于能源转换和分配计量的设备，应确定校准

的方法和频次，实施校准并保持记录。 
4.2.12.6 当综合能耗、产品单位产值综合能耗、产品可比单位产量综合能耗等主要能源绩

效参数出现重大偏差时，皮革企业应开展调查，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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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记录控制 

4.2.13.1皮革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ISO 50001 记录控制的相应要求。 
4.2.13.2 皮革企业可根据能源统计的要求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当国家和地方有

能源消耗上报要求时，相关记录应能满足其要求。 
4.2.13.3 已建立运行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皮革企业，在建立能源管理体

系记录时，建议与原有管理体系记录进行整合，以提高记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应

关注电子载体的记录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4.2.14 管理评审 

4.2.12.1皮革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ISO 50001 管理评审的相应要求。当发生以下重大变

化时，最高管理者应追加管理评审： 
 政府节能规划中对企业节能（量）要求发生变化； 
 适用时，政府对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要求发生变化； 
 政府产业政策要求企业必须改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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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资料性附录）   皮革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基本情况 

皮革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基本情况 
 

A.1 皮革企业能源结构及特点 

A．1.1 皮革行业用能情况 
皮革工业的生产过程存在大量的热态作业，制革生产从原皮到蓝湿革再到成品革，通

过物理、化学和机械作用，历经数十道工序，耗用能源，产生污染物。通常生牛皮到成品

革约用水 60-80 吨／吨生皮，消耗能量约 4.5t/km2 （折合标准煤）；从蓝湿革到成品革约用

水约 20-30 吨／吨蓝湿革，消耗能量 1.6 t/km2（折合标准煤），煤、水、电的消耗量都很大。

以广东省为例，皮革行业年产值 2500 多亿元，年能源消费总量约为 300 万吨标煤，电力消

费量为 65 亿千瓦小时。以制革企业为例，一个中型制革厂年耗能达 5000 吨到 10000 吨标

煤，有的甚至超过万吨标煤，能源消耗成本占生产成本达一半以上。 
A.1.2 皮革行业能源结构 
皮革（含人造革和合成革）工业能耗主要为：一次能源（煤等）、二次能源（电力、蒸

汽等）和耗能工质（水、压缩空气、导热油等）。 
人造革和合成革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大量热态作业，能源消费集中在的干、湿法生

产、压花、回收等阶段，消耗的能源种类以煤、电为主，能耗量工业总能耗量的 70%以上。

能源费用占产品成本的比例很大，最高可达 70%左右，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年耗能达 10000
吨到 20000 吨标煤。 

   
A.1.3 皮革行业特点 
 我国皮革、人造革和合成企业规模普遍小、大多数为民营企业，产品品种繁杂，特别

是人造革和合成革生产企业，产品种类繁多，多品种小批量，能耗变化大，加之企业管理

能力薄弱，员工节能意识普遍较差，能源管理粗放，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不能完全达到

GB17167-2006 的要求，特别是车间能耗、单台设备能耗、生产线耗能统计困难，能源统计

数据不完整，造成用能盲点多，改造潜力、节能潜力巨大。基于皮革、合成革和人造革生

产特点，企业间能源消耗可比性不强，单位产品、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数据很难固定，受

变换品种、产量影响很大，组织在制定能源绩效指标、基准时应立足自身实际摸索确定。 

A.2  典型工艺描述 

A.2.1 皮革工艺 
皮革加工是以动物皮为原料，经化学处理、物理处理和机械处理而完成。制革过程分

为三部分：准备工段、鞣制工段和整饰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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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工段：指原料皮从浸水到浸酸之前的操作工序。其作用在于除去制革加工不

需要的各种物质，使原料皮恢复到鲜皮状态，除去表皮层、皮下组织层、毛根鞘、纤维间

质等物质，适度松散真皮层胶原纤维，使裸皮处于适合鞣制状态。 
（2）鞣制工段：包括鞣制和鞣后湿处理两个工序。铬鞣工艺一般指鞣制到加油之前的

工序操作。它是将裸皮变成革的过程，铬初鞣后的湿铬鞣革称为蓝湿革，需湿处理以增强

革的粒面紧实性，提高柔软性、丰满性和弹性，并染色赋与革特殊性能。 
（3）整饰工段：包括皮革的整理和涂饰，指在皮革表面施涂一层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

薄膜的过程，常辅以磨、抛、压、摔等机械加工，以提高革的质量。 
A.2.2 牛皮轻革生产工艺 
组批→称重→预浸水→主浸水→去肉→碱脱毛、浸灰→剖层（灰皮）→脱灰→软化→

浸酸→鞣制→静置→剖层（蓝湿革）→削匀→复鞣→水洗→中和→填充→染色加脂→挤水

（烫板）→干燥→振软（摔软）→磨革→除尘→绷板→封底→干燥→振软→摔软→喷顶层

→成品革 
A.2.3 猪皮轻革生产工艺 
组批→称重→预浸水→主浸水→去肉→脱脂→碱脱毛或酶脱毛、浸灰→脱灰→软化→

浸酸→鞣制→静置→剖层→削匀→复鞣→水洗→中和→填充→染色加脂→挤水→干燥→振

软→补伤→封底→干燥→振软→喷中层→真空干燥→振软→摔软→喷顶层→成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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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人造革和合成革工艺 
A.2.4.1  PU 合成革制造工艺流程 
 PU 合成革制造工艺流程分湿法、干法、后段处理和揉纹，详见图 A-1、A-2、

A-3、A-4。 
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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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粉 

色料 

轻钙 

 

 

基布 

 

 

 

 

 

 

 

 

图 A-1  湿法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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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干法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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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后段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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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揉纹工艺流程 

 

 

 

 

 

A.2.4.2  PVC 压延人造革制造工艺描述 
 

 

 

 

 

 

 

 

 

 

 

 

 

 

 

 

 

 

A.3 行业能源利用指标 

表 A-1 皮革能源资源利用指标（牛皮） 

          指标等级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企业规模 年加工牛皮 10 万张以上（含） 
综合能耗（kg 标煤/ m2 成

品革） 
≤2.0 ≤2.2 ≤2.4 

水

 

成品 包装 

再生 PVC 
其他助剂 

导热油 
导热油

过滤 开炼 密炼 配料高搅 
PVC 粉料 

DOP 
其他助剂 

PVC 糊、DOP、
其他助剂 导热油 导热油 

布基 开布 烘干 冷却收卷 压延 

导热油 电热 水

冷却收卷 压花 发泡 冷却收卷 

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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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革率 

粒面革（m2/m2
原料皮） 

≥0.92 ≥0.90 ≥0.85 

二层革（m2/m2
原料皮） 

≥0.63 ≥0.60 ≥0.56 

取水量（m3/m2 成品革） ≤0.32 ≤0.36 ≤0.40 
水重复利用率（%） ≥65 ≥50 ≥35 

 
表 A-2 皮革能源资源利用指标（羊皮） 

          指标等级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企业规模 年加工羊皮 100 万自然张以上（含）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 

m2） 
≤2.0 ≤2.2 ≤2.4 

得革率 m2/m2 原料皮 ≥0.99 ≥0.95 ≥0.85 

单位产品取水量（m3/m2） ≤0.15 ≤0.27 ≤0.3 

 
表 A-3 皮革能源资源利用指标（猪轻革） 

          指标等级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企业规模 年加工猪皮 30 万张以上（含） 
综合能耗（kgce/ m2 原皮） ≤440 ≤480 ≤540 
耗水量（t/t 原皮） ≤47 ≤52 ≤62 
耗煤量（t/t 原皮） ≤0.33 ≤0.35 ≤0.38 
耗电量(kw.h/原皮) ≤360 ≤450 ≤540 
取水量（m3/m2 成品革） ≤0.32 ≤0.36 ≤0.40 
水回用率（%） ≥65 ≥60 ≥60 

 
 
 
表 A-4 人造革和合成革能源资源利用指标（清洁生产标准 合成革）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 合 能 耗

(tce/t) 
≤1.2 ≤1.4 ≤1.6 

取 水 干 ≤3.0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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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m3/

万米） 

法 
湿

法 
≤7 ≤8 ≤9 

 
以上能耗指标以不低于三级标准为参考。 
 
 

A.4  设施设备能源管理要点 

A.4.1  通用设施设备能源管理要点 
    对通用设施设备除按照“运行控制”章节实施外，应关注以下内容： 
1）用能设备应采用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的产品，已被明令禁止或

限制使用的设备，要制定管理方案限期淘汰、更新、改造。其运行效率应符合用

能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2）供能系统、设备管网和电力设施设置要合理、节能，能量损失要符合相

关技术标准规定。主要用能设备和系统要实现经济运行。 
3）与通用设备有关的能源使用识别要全面，评价合理，对与主要能源使用

有关的运行进行策划，必要时制定运行程序或作业指导书。 
4）对与通用设备有关的辅助工艺进行评价，已被明令禁止或限制使用的设

备，要制定管理方案限期淘汰、更新、改造。 
5）应对通用设备设施进行必要的维护保养，保持其技术性能良好。 
6）与通用设施设备有关的节能监测、能耗监测、用能设备能效监测等所涉

及到的用能计量器具应按照 GB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配备齐全。 
7）与通用设施设备有关的能源管理绩效监测、对能源利用、能源利用效率

有重大影响的关键特性的监测等监测、评价活动应按程序要求进行，对不符合及

时进行改进。 
A.4.2 行业设施设备能源管理要点 
对行业设施设备除按照“运行控制”章节实施外，应关注以下内容： 
1）建立的能源基准、目标指标应包含与主要耗能行业设施设备相关的内容。 
2）应建立行业设施设备清单，并评价其是否存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设

备设施；对属于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设备设施制定并实施替代的能源管理方案，

企业在选择替代方案时考虑了国家推荐的设备设施。 
3）规定并实施适宜的设备设施安装调试、维护保养和管理程序，适用时对

设备设施效率进行测试，以保持设备设施的运行状态，满足设备经济运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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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定并实施设备设施工艺技术、操作程序，规范操作要求和流程。 
5）应按照工艺规定和要求使用设施设备，避免“大马拉小车”和能源浪费

现象。 
6）设备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7）与设施设备配套的监测设备保持有效性。 
8）保持必要的设施设备运行记录，便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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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皮革企业能源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要求文件清单 

B.1 通用能源管理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序号 法律法规等名称 发布部门 文号/标准号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 77 号 
2008-04-01 2008-04-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 72 号 
2003-01-01 2003-01-0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 4 号 
2008-10-01 2008-10-0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全国人大 
国家主席令

【2005】第 33 号 
2000-07-08 2000-09-0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全国人大 
国家主席令

【1985】第 28 号 
1994-07-05 1995-01-01 

6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国家经济贸易

委员会 
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 7 号令 
1999-03-10 1999-03-10 

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 12497 2006-07-18 2006-12-01 

8 
工矿企业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导

则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 13462 
2008-05-27 
（修订） 

2008-11-01 

9 
工业用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

与旋涡泵系统经济运行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 13469 
2008-05-27
（修订） 

2008-11-01 

10 通风机系统经济运行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 13470 
2008-05-27
（修订） 

2008-11-01 

11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

理通则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 17167 2006-06-02 2006-07-01 

12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 7954-2007 2007-11-08 2008-06-01 

1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 7883-2011 2011-12-30 2012-06-01 

14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 18613-2012 2012-05-11 2012-09-01 

15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 19761-2009 2009-10-30 2010-09-01 

16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 19153-2009 2009-04-08 2009-12-01 

17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

价值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 19762-2007 2007-11-02 20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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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 20052-2013 2013-06-09 2013-10-01 

19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17981-2007 2007-12-21 2008-06-01 

20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国家技术监督

局 
GB/T 3484-1993 1993-06-19 1994-02-01 

21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 2589-2008 2008-02-03 2008-06-01 

22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GB/T 5316-2009 2009-03-11 2009-11-01 

 

B.2 该行业的法律法规 

1 牛轻革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 地标 DB37/1760-2016     2009-02-01 

2 制革行业规范条件   2014 2009-02-01 

3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污水排

放标准 
 GB30486-2013  2010-02-01 2010-05-01 

4 
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行业

（猪轻革） 
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 
HJ/T 127-2003 2003-04-18 200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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